香港毕业后的学位认证2010-03-08 12:20 | (分类:默认分类)
根据国家的留学政策，在香港的高等院校或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程获得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的留学生需要尽快向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出认证申请，通过认证后才有效。

递交材料

1. 一张二寸彩色证件照片。

2. 在港澳特别行政区高等院校获得的所有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院校颁发的高等专科学位证书或文凭)；已毕业但尚未获得学位证书者，请提供就读院校出具的已获学位的证明信原件及复印件。 

3. 在港澳特别行政区高等院校学习期间所有正式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研究学位获得者，如无成绩单，需提供学校开具的相关研究证明（须含精确到月份的学习时间段、专业名称、研究方向、学位名称等信息）原件及复印件。 

4. 需认证的外文学位证书（或学位证明信）、成绩单（或研究证明）的翻译件原件(须经正规翻译机构(公司)进行翻译，个人翻译无效)。如学位证书或成绩单为中外文对照，则不用翻译。 

5. 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1）港澳居民须提供： 
① 香港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②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2）台湾居民须提供： 
①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即台胞证）或旅行证； 
② 身份证（正反面都需要复印）；若无法提供，请提交《户籍誊本》； 
③ 本人在港澳地区学习期间的居留证明； 
（3）内地居民须提供：
往来港澳通行证（含所有学习期间的签注记录及出入境记录）；若通行证上交或丢失，请提供新通行证个人信息页及就读学校注册部门开具的全日制学习经历证明（须含精确到月份的学习时间段、专业名称、学位名称等信息）。 

6. 内地居民须额外提供： 
（1）中央人民政府驻特区联络办公室开具的学习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赴港澳高等院校学习之前在内地所获最高高等教育文凭原件及复印件。 

7. 如委托他人代理递交认证申请材料，代理人需提供《代理递交认证申请材料委托书》及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特别提示：本中心暂无法受理直接邮寄材料原件的申请。请您不要把申请材料原件寄至我中心，以免丢失或出现其他意外。
认证收费

1. 经国家发改委批准，每件学历学位证书认证费为人民币360元。 

2. 如申请者同时提出两件或两件以上学历学位证书的认证申请，每件费用按收费标准第一条执行。 

3. 缴费方式（请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核实，求学香港网站不承担帐号、地址错漏造成的损失）：
（1）现金支付：仅限于直接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交认证申请材料的申请人。费用在受理之时收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具交费发票； 
（2）银行汇款：申请人在外埠验证点递交申请材料，请将认证费汇到以下账号：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成府路支行
户　　名: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账　　号：0132014210001422 (只可汇学历学位认证费,共360元人民币；汇款时须注明认证申请人姓名) 

· 如需退款，每笔退款，银行收取5元手续费； 

· 请汇款时务必在汇款单的“附加信息及用途”中注明认证申请人的生日、姓名和认证费，填写格式如下：“19820301张三认证费”。 

· 办理完汇款手续后，请将汇款单存根的清晰复印件附于申请材料内。发票将在认证工作结束后与认证结果一并寄回外埠验证点。 

认证申请地点

·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学一楼117室，由北京语言大学西南门进，往北约200米向东即可见学一楼。到达北京语言大学西南门的公共交通线路有：825路、951路、375路、331路、630路、307路、743路、726 路和银建16路）； 

· 邮编：100083 

· 电话：010-82301008         010-82301008，010-82301006-118 

· 传真：010-82301166         010-82301166 

· Email：interco@stnet.cscse.edu.cn 

· 对外办公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0-16:30 

认证查询

http://renzheng-gat.cscse.edu.cn/CertificateSearch.aspx
网上认证申请及更多查询

其余信息（包括授权验证地点的信息）请参考：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系统：http://renzheng-gat.cscse.edu.cn/
